关于拟向水利部申报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的公示

根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办水保函〔2025〕737号）要求，我局组织开展了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的申报工作，根据对照创建指标遴选结果，现将拟向水利部申报的创建对象名单公示如下：

示范县：城口县、南川区

示范园：长江上游水土保持生态科技示范园（永川区）
示范工程（生态清洁小流域）：北碚区云龙小流域、万州区东风水库小流域、秀山县兴隆坳小流域、璧山区将军生态清洁小流域、长寿区新道路生态清洁小流域、忠县甘棠生态清洁小流域、城口县严溪沟生态清洁小流域
示范工程（生产建设项目）：重庆轨道交通4号线西延伸段、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改造工程、万州平湖—涪陵五马500千伏线路工程。
公示期从2025年12月24日起至12月30日止。公示期间，如对拟申报示范创建对象有异议，请向重庆市水利局水保处反映。

联系方式：重庆市水利局水保处 023－88707019
